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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屆第 27 次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5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

地 點：本會 4樓會議室 

主  席：林處長 子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劉慧玲 

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壹、主席報告：略  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 

案由：建請發電處針對各電廠更新改建或新設單位之人力組織設
定，應依現有的相關規定比例及實際需求設置，以利公司

後續之永續經營。 

說明： 
一、目前各新單位設置標準均以大潭為標準，而大潭當初人

力設置明顯不足，導致後續各新設單位ㄧ樣人力不足。 

二、將原有雇用人員更改設置為派用人員，明顯不妥，導致
現場技術人員明顯不足及技術斷層。 

三、依團協協議，組織設定與變更應與工會達成協議形成共

識後，訂定適合之架構，但目前為止，發電處均自行訂
定組織規劃，強行實施，縱使各單位運轉後有問題產

生，單位勞資雙方向大處反應，大處仍ㄧ意孤行，甚至

更要將雇用人員比例由現行之 50%調降至 25%，造成雇
用人員的權益受損，此等跋扈囂張做法另人憤怒難忍。 

辦法：各廠新建機組人力設置請重新評估規劃，而先前制定之大

潭，林口，通霄，大林之不合理規劃，請依各單位提出之
需求建議，妥適更改調整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請發電處針對各廠現狀人力不足部份先予補足；

另，依各電廠提出之人力需求建議彙整後，妥適
調整，以解決人力不足問題。 

辦理情形：台電公司回覆詳如附件 1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於 5/8、5/9 的專案會議及火力系統勞資
會議中已有討論與相關決議，公司勞資會議亦

列入追蹤案件；另，蕭副理事長鉉鐘將負責督導

本案之後續發展。本案先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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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案由：建請事業單位提升新進養成班學員任用職等(薪資)。 

說明： 
一、物價高漲，養成班薪資趕不上物價調漲速度。 

二、起薪太低。一個訓練學員半年內都只領取 2 萬多元，比

基本薪資還低；而分類人員只需訓練 6 個月(中心 1 個
月，區處 5個月)，就能領 3萬 8千多元，如此差距過大，

亦顯不公。 

三、學員中心結訓，分發至各區處未必有備勤宿舍使用；如
無宿舍即須租屋，而各地租屋價格不一，尤以北部地區

價格最高。租屋永遠是學員心中的痛。 

辦法：將評價人員任用起薪調高，恢復至評價 8等的任用薪資。 
上次會議決議：請台電公司伺機爭取。 

辦理情形：台電公司回覆詳如附件 2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 
參、討論提案 

第一案 
提案人：蔡委員水棟 

案由：建議台電公司恢復員工用電優待。 

說明： 
一、每個公司行號都有員工優惠價。 

二、國營事業內也有產品優惠。 

三、台電公司貴為國營事業模範生、電價世界第二低，難道
優秀公司、努力的員工沒有產品優惠，其實是變向懲罰。 

決議：送請台電公司研議可行方案。 

 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伍、散會 
 

 

 
備註：下次會議預定 6/17(一)於大林發電廠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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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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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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